繁昌县加快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
扶持奖励暂行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五个繁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重点打造“江南慢谷”休闲旅游特色观光带，推动全县乡村旅游业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根据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繁昌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扶持奖励范围
1.凡在繁昌县域内登记注册、具有良好社会信用或为县域乡村旅游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类旅游企业（包括开发经营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行社及旅游商品研发经销等）和民间组织及个人，经县旅游主管部门认定均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扶持奖励政策。
二、扶持奖励重点和标准
2. 鼓励和扶持各类社会资本在繁昌县投资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项目。对符合县旅游规划要求，实际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新建旅游项目，正式运营一年后给予50万元奖励；实际投资5000万元以下500万以上的新建旅游项目，正式运营一年后给予20万元奖励。探索采取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旅游项目，拓宽旅游企业投融资渠道，统筹做好乡村旅游开发和管理工作。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重大旅游项目资金奖补实行“一事一议”。
3.重点扶持中分村、新牌村乡村旅游示范聚集区建设。
以休闲、观光一体化农家乐（民宿）聚集区建设为主要内容，在中分村、新牌村率先建设乡村旅游特色村。支持专业旅游机构重点在中分村、新牌村景区景点建设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体验参与项目、内部观光游览路线、游步道、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商品购物店、停车场、旅游公厕、旅游标识系统等建设。农家乐（民宿）聚集区项目建成并通过县旅游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由县财政对所在镇据实进行适度补助，具体以村为单位，原则上最高补助不超过300万元。同时，聘请旅游专业机构统一进行策划设计、宣传推介、管理培训和运营等，经所在镇与县旅游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适度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
引导和支持中分村、新牌村民自愿利用符合要求的现有民居进行改造，形成标准化农家乐（民宿）聚集区。按照乡村旅游特色村农家乐（民宿）标准，对在2016年7月31日之前完成改造达标的农家乐（民宿），每间标准客房一次性补助10000元，经营餐饮的每10个餐位一次性补助2000元；对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达标的农家乐（民宿），每间标准客房一次性补助5000元。验收合格并实现运营的当年兑付补助70%，次年根据运营状况兑付剩余部分。对未开展正常经营、拒绝接纳游客和不诚信经营者，将由所在镇与县旅游管理部门追回补助资金。
4.对新认定为国家3A、4A、5A级的景区（点），分别奖励20万、50万元和100万元；对新认定为国家三星、四星、五星级的旅游饭店，分别奖励10万元、30万元、50万元。
5.对获得省级最佳旅游乡镇、优秀旅游乡镇，分别奖励10万元、8万元；对获得省、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
6.对新认定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农家乐，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2万元；第二年、第三年经市、县旅游主管部门复查符合标准的，分别每年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升格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的，给予一次性3万元奖励。
7.对2016年前已认定的三星级以上的农家乐，经市、县旅游主管部门复查仍符合标准的，一次性补齐本办法与原规定奖励标准差额部分。对现有农家乐（民宿）经改造后升级为四星级及以上标准的，按实际投资额10%进行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8.对新认定的智慧旅游项目，在运营满一年后按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9.对通过国家级、省级验收并发证的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或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对开展标准化旅游和智慧旅游培训的企业，给予20%培训费用补贴，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
    10.鼓励旅游专业机构为县乡村旅游项目制定系列策划方案，开展各类主题营销活动，推动旅游品牌营销专业化、市场化。对营销活动项目吸引游客的参与人数在50-100（含）人、100-200（含）人、200人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元、5000元、8000元。
11.鼓励各地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来繁观光。对各地旅行社年度组织引进住宿游客500-5000人(含)、5000-10000（含）人、10000人以上的，每人每天分别奖励10元、15元、20元，单个旅行社一年最高奖励不超过40万元。 
12.县旅游行业协会组织管理人员参加旅游专业学习培训和外聘专业师资进行系统培训的，经县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给予培训费或师资费30%的补助。
13.对在上级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技能比赛中获省三等奖（或市二等奖）、省二等奖（或市一等奖）、省一等奖的人员，分别奖励2000元、4000元、8000元，并对获奖人员所在单位按照上述奖项类别，分别奖励3000元、5000元、10000元。
三、实施与监管
14. 奖励扶持资金由县财政安排。在县文化旅游发展指导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自愿申报、集中受理、专业评审、社会公示、绩效评价”的管理模式。
15.凡符合本办法相关规定，由旅游企业、相关组织或个人，自愿向县商务局（旅游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要求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同一项目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已获得国家、省、市县政策奖补的不重复享受。具体申报和奖励实施细则由县商务局（旅游局）、财政局另行制定。
16. 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扶持资金的单位或个人，一经查实，取消申报奖励资格和全年其它奖励，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bookmark: _GoBack]17.本暂行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由县商务局（旅游局）、财政局负责具体解释。此前发布的相关政策与本暂行办法不一致的，以本暂行办法为准。
